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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捐献遗体和角膜办法

（2002 年 3 月 7 日贵阳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2002 年 5 月 26

日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根据2017年 6月 2日贵州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的《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

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规范捐献遗体和角膜工

作，发展医学科学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捐献遗体和角膜遵循自愿、

无偿原则，捐献人意愿应当受到尊重，捐

献人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捐献的遗体和角膜必须无偿用于医学

科学事业。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捐献遗体和

角膜及其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和计

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捐

献遗体和角膜工作。

市、区、县（市）红十字会承担本行

政区域内捐献遗体和角膜的宣传、咨询、

协调、登记等工作。

公安、民政、财政、林业绿化等行政

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做好捐献遗体和

角膜工作。

第五条 接受捐献遗体和角膜的单位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开展医学教学、科研能力的

医学院校、医学科研单位及二级甲等以上

医院；

（二）有相应的医学专业设施和必要

的经费；

（三）有专门从事遗体处理、角膜移

植等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场地。

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经市卫生和计划

生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发给《贵阳

市接受捐献遗体和角膜资格证书》。

第六条 红十字会应当向社会公布登

记、接受单位的名称、地址、电话及登记、

接受的具体事项。

捐献遗体或者角膜应当由本人到登记

机构登记，或者要求登记机构上门登记。

生前经过公证、留有遗嘱表示捐献遗体或

者角膜，但未办理登记的，捐献人死亡后，

可以由其执行人代为登记和办理捐献手

续。

执行人可以是捐献人的配偶、父母、

成年子女、其他监护人或者其委托的公民、

单位、组织。

市红十字会应当向捐献人颁发统一印

制的捐献卡和纪念证。

第七条 登记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捐献内容；

（二）遗体或者角膜的接受单位；

（三）执行人姓名、住址、电话及通

知接受单位接受遗体、角膜的方式；

（四）保密要求。

捐献人对所捐献的遗体、角膜明确接

受单位的，登记机构应当按照捐献人的意

愿办理；没有明确接受单位的，由登记机

构负责联系接受单位。

第八条 变更、撤销捐献遗体或者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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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登记，应当到原登记机构办理手续，登

记机构不得拒绝。申请撤销登记，应当交

回捐献卡和纪念证。

第九条 捐献人死亡后，执行人应当

按照登记约定的方式，通知接受遗体、角

膜。接受单位收到执行人通知后，应当及

时接受。接受遗体时，可以举行告别仪式。

第十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接受单位

可以不接受遗体或者角膜：

（一）捐献人死于甲、乙类传染病的；

（二）遗体毁损不能利用的；

（三）捐献角膜失去移植条件的；

（四）其他特殊情况的。

第十一条 登记机构和接受单位应当

建立捐献遗体和角膜登记、利用档案，定

期向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登

记、利用情况。

第十二条 捐献的遗体由接受单位负

责处理，只捐献角膜的遗体由执行人处理。

第十三条 市红十字会应当组织有关

单位建造捐献者纪念林或者纪念性标志，

为经济困难的捐献人家庭实施人道关怀和

救助，所需经费由市人民政府筹措。

第十四条 未获得《贵阳市接受捐献

遗体和角膜资格证书》的单位接受捐献遗

体、角膜的，由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以 5000 元以上 1万

元以下罚款。

第十五条 接受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由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违反本条第一、三、四项规定

之一的，处以 5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

违反第二、六项规定之一的，处以 5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由审

批机关取消其接受捐献遗体和角膜的资

格；违反第五项规定的，由卫生和计划生

育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

所得 5至 10 倍罚款，并由审批机关取消其

接受捐献遗体和角膜的资格。

（一）不按照规定接受遗体、角膜的；

（二）遗体、角膜未用于医学科学事

业的；

（三）未建立遗体、角膜登记和利用

档案的；

（四）违背捐献人保密要求的；

（五）利用捐献的遗体、角膜牟利的；

（六）遗体不按照规定处理的。

第十六条 从事捐献遗体和角膜登

记、接受工作的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的，

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责令改正，

尚未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02 年 7 月 1 日

起施行。




